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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對五蘊的觀察 
劉嘉誠    

龍樹《中論》第四品〈觀五蘊品〉
是對五蘊的觀察。為什麼會有此品呢？
依據清辨、安慧、月稱的解釋，均認為：
外人引經說實有五蘊，以成立有眼等入
處（前〈觀六情品〉)，因為外人認為眼
等入處為五蘊所攝故，因此論主於〈六
情品〉之後，次觀五蘊自性空。1

 若依
據吉藏的解釋，吉藏是從五蘊法體與六
根之用來解釋外人的挽救，如《中觀論
疏》：「〈因緣品〉明一切法無生，外人舉
現事去來證有萬法。既破無所見去來，
次舉能見之眼來救，是故次破六情之用。
破用既竟，復引五陰法體證有於用，故
今破陰體也。」2

 此外，印順比較了本
品與前品，指出前品觀六處，重在認識
的正不正確；本品觀五蘊，重在作為苦
果去觀察，觀察五蘊是生滅無常，無常
故苦，苦故無我我所，無我我所故空，
故本品觀五蘊畢竟空，以破外人執有五
蘊及於五蘊生諸見。3

 

    本品共 9 個偈頌，第 1 至 7 偈頌正
觀五蘊性空，第 8 至 9 偈頌讚歎性空。
其中就觀五蘊性空部分，第 1 至 6 偈頌
觀色蘊空，第 7 偈頌例觀餘四蘊空，由
此而顯示五蘊自性空。由五蘊空，故眼
等入處亦空，故外人不能成立其所救。 

1.觀五蘊性空 
 1.1 觀色蘊空 
  1.1.1 因果相離破 
   1.1.1.1 標破 
    頌曰：「若離於色因，色則不可得；
若當離於色，色因不可得。」（4.1） 
本頌上半頌標「離因無果」，破有離色因
之果色；下半頌標「離果無因」，破有離
果色之色因。頌文的意思在於顯示，色
蘊的因與果乃是相互依待，俱無自性，
若如外人所主張實有蘊的自性的話，則
將導致因果相離，失去因待，如此就不
能成立因果，如宗喀巴所說：「此品說明
蘊的因果，若非唯名安立而象實執所執
是有自性者，（則）以正理抉擇之時，彼
因果等法，皆不能安立。」4

 

    依說一切有部等實在論者，他們主
張極微和合而成四大，「四大」能造色故
是「色因」，「色蘊」是四大所造故是「果
色」，而作為「色因」的極微、四大，以
及作為「果色」的色蘊等法，就有部而
言都是許有彼等諸法之法體，亦即承認
有諸法之自性，如此一來，則「色因」
與「果色」就成為因果各有自性，非唯
名安立的了。有部這樣的主張可簡示如
下： 

色法     能造：四大（色因） 

                       果色依四大而生起，因果各有自性 

       所造：色、色蘊（果色） 

    空宗反對有部等實在論者的主張，

龍樹在本頌指出，無論是作為「色因」
的四大或作為「果色」的色蘊，其實彼
此是相互依待的，也就是依於四大（因）
而施設色蘊（果），反之，觀待色蘊（果）
而施設四大（因）；5

 換言之，色因與果
色的關係，是一種相互依待的關係，果
色固然從色因而生，但色因也要觀待果
色才能成立，簡言之，即是果從因生，
因待果成。正如本頌所說，如果離開色
因就沒有果色的存在，而如果離開果色
也沒有色因的存在。色因與果色既是相
互依待，因此二者俱無自性。 

    空宗對因果的相互依待，常以縷與
布的關係作比喻，如青目釋說：「色因者，
如布因縷，除縷則無布，除布則無縷，
布如色，縷如因。」6 在這裡，青目是
取縷與布的因果關係，來比喻色因與果
色的因果關係，就像布雖然從縷產生，
但縷若不觀待布，也無從知道縷是布的
原因，因為縷若不做成布，縷也可以是
布以外的東西的原因，例如我們可以拿
它來做成麻繩、燈蕊等東西，所以縷必
須觀待布，才能說縷是布的原因。同理，
如長行所說「布如色，縷如因」，用此來
比喻：果色固然從色因而生，但色因也
要觀待果色才能成立，如果離開色蘊我
們也無從知道四大是色蘊的原因，因為
四大同時也是一切色法的原因。由此可
知，縷與布的譬喻是在顯示色因與果色
的關係，乃是一種相互依待的關係。 

1.1.1.2 釋破 

  1.1.1.2.1 釋「離因無果」 

頌曰：「離色因有色，是色則無因，無因
而有法，是事則不然。」（4.2） 

    本頌解釋前頌（4.1）上半之「離因
無果」。上半頌明離因即墮無因，下半顯
無因之過。意思是說，如果果色離開色
因而有，則果色就成為無因的東西，然
而無因的東西是世間所無的，因為無論
何處都沒有無因的東西存在。     

  1.1.1.2.2 釋「離果無因」 

  頌曰：「若離色有因，則是無果因，若
言無果因，則無有是處。」（4.3） 

  本頌解釋前頌（4.1）下半之「離果
無因」。上半明離果即墮無果，下半顯無
果之過。意思是說，如果色因離開果色
而有，則色因就成為無果之因，然而無
果之因事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如
同前述，色因必須要觀待果色才能名為
因，如果未有果色時，則無果可待，色
因即不能名為彼果之因，譬如布未有時，
縷不能名為布之因。 

1.1.2 有因無因門破 

    前三偈破其因果相離，今破其因果
不相離。外人為免上述因果相離之過，
若轉救因果不相離，龍樹於此則以有無



  

門難破他宗，由於他宗主張實有自性的
色蘊（果色)，論主以雙關責問他宗：你
們所主張實有自性的色蘊是有因呢？還
是無因呢？接著以兩難式難破他宗，不
論是有因或無因都不能成立其挽救。 

   1.1.2.1 有因門破 

    頌曰：「若已有色者，則不用色因，
若無有色者，亦不用色因。」（4.4） 

    本頌就有因門再以兩難式論破，若
自性有的果色有色因，則彼果色是於因
中先有呢？還是於因中先無呢？本頌指
出兩者都不對。上半難果色於因中先有，
下半難果色於因中先無。頌文意思是，
如果果色於因中先有，則果不須藉因而
生（頌「不用色因」)，色因即成無用；
反之，如果果色於因中先無，則色因應
不名為因（頌「亦不用色因」)，以色因
不具果的能生性之故；此外，還有因同
非因過，如青目釋：「若因中無果者，物
何以不從非因生？是事如〈破因緣品〉
中說。」7 這是指前破，意思是指前面
第一品〈觀因緣品〉已經破過了，8 破
的道理同前。又依吉藏的解釋，本頌以
兩難破阿毗曇，如《中觀論疏》：「破毘
曇四大中已有色，有色即不須造，無色
不可造。」9 吉藏這段話，可用兩難式
表示如下： 
 兩難   如果四大中已有果色，則果色不須四大造。 

        如果四大中無有果色，則四大不具能生性         

          故不可造色。 

   1.1.2.2 無因門破 

    頌曰：「無因而有色，是事終不然。」
（4.5ab） 

    前頌難自性有的色蘊有因不能成，
本半頌難自性有的色蘊無因亦不成，為
什麼呢？因為有因尚可破，何況無因而
有果色，況且前述第 2 偈頌已指出：無
因而有法是世間所無，因此這裡無須再
詳破。如吉藏釋：「佛法無有無因之義，
故不須破之也。又有因（4.4）尚可破，
何況無因。又上（4.2）已云：『無因法
世間所無』，故但總非而已。」10

 

   1.1.2.3 結呵 

    頌曰：「是故有智者，不應分別色。」
（4.5cd） 
    本半頌是結責，意思是說，見真實
義的瑜伽師，對於有關色的任何分別不
應去分別它。此中，有關色的任何分別，
依吉藏釋，是總結上述因果相離、不相
離、有因、無因等種種色的分別，如《中
觀論疏》：「分別者，即上因果相離、不
相離、有因、無因等，乃至分別定有十
一及與十四，今並呵之。」11

 另依月稱
《明句論》，有關色的分別則列舉了青色
與黃色、過去色與未來色、可見與不可
見、有質礙與無質礙等緣於色的種種分
別。12

 

  1.1.3 似不似門破 

 上來論主從因果相離、不相離、有因、
無因等門，論破外人自性有的色因與果
色不能成立，外人便轉救有相似因果與
不相似因果，非都無因果，故其因果義

可以成立，如吉藏釋：「外人云：『今實
見…水月、鏡像是相似義，泥瓶、縷布
是不相似，一切因果既有似不似，即有
因果，何得言都無耶？若都無因果，（則）
墮邪見。』是故，今次破其似不似，明
二俱不成。」13

 因此，龍樹接下來再從
似不似門破外人的轉救： 

    頌曰：「若果似於因，是事則不然；
果若不似因，是事亦不然。」（4.6） 

    本頌正破有部的同類因果與異熟因
果。14

 上半破同類因果，即是破因與果
相似，譬如縷與布，不能說它們因果相
似，因為縷細布粗，縷多布一，縷與布
的名稱、形狀、功用等等都不相同，所
以不能夠說因果相似。下半破異熟因果，
即是破因與果不相似，譬如縷與布若不
相似而又說它們是因果，則粗縷應可織
成細布，麻縷應可織成絹，但這顯然是
不可能的，所以也不能夠說因果不相似。
15

 

    綜上所破，可知外人所主張的實有
自性的色因與果色，均不能成立。 

 1.2 例觀餘蘊空 

    頌曰：「受陰及想陰，行陰識陰等，
其餘一切法，皆同於色陰。」（4.7） 

    本頌例觀其餘受、想、行、識等四
蘊乃至其餘一切法皆自性空，其論破的
道理皆同於前述論破實有自性的色蘊的
道理一樣，也就是同樣透過因果相離門、
有因無因門、似不似門等三門，皆可論
破受等四蘊及其餘一切法都無有自性，
故皆是空。如吉藏釋：「色心相依，上求
色不得，即心無所依，是故無心。又既
已三門求色不可得，今還以三門求心亦
不可得。」16

 

2.讚歎性空 
    頌曰：「若人有問者，離空而欲答，
是則不成答，俱同於彼疑。 
    若人有難問，離空說其過，是不成
難問，俱同於彼疑。」（4.8-9） 

    此二頌依青目及吉藏釋，均指論主
讚歎性空。17

 這裡所謂的性空，是指自
性空的比量或論辯方法，以此來批判外
人自性有的比量。自性有的比量是依己
意而立的自比量，它在因明比量中不能
成為立敵雙方共許極成的共比量，故立
與破均不能成為有效論證。準此來看此
二頌，依吉藏釋：「初偈明有所得法師…
答不成答，不能申正。次偈明有所得論
義人…問不成問，不能破邪。」18 吉藏
所謂有所得的論義，即是自性有的比量
或自立比量，意指若依自立比量，則無
論立或破都無法成立。為什麼呢？這如
上面所說，因為自立比量有非共許極成
的過失，這在偈頌中，主要顯示在兩個
偈頌的最後一句：「俱同於彼疑」，「疑」
的梵語是“sadhya”，是指「所立」的
意思，因此「俱同於彼疑」意思是「等
同於所立」，「等同於所立」的意思就是
指因明上能立因等同於所立宗的過失，
因為按因明的規定，所立宗是待成，能
立因是已成，以已成的能立因來證成待



  

成的所立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能
立因不是已成，而是屬立敵雙方非共許
極成的命題，這時候的能立因就不是已
成，而成為等同於所立宗的待成事項，
此時立論者就不能拿它來證成所立宗，
否則就犯「等同於所立」的過失，不能
成為有效論證。 
    然而什麼是非共許極成的能立因呢？
我們試引青目釋中所舉的例子來作說明：
「如人言：『瓶是無常』，問者言：『何以
故無常』？答言：『從無常因生故』。此
不名答，何以故？因緣中亦疑不知為常、
為無常，是為同彼所疑。」

19
此例中，若

有人對實在論者立「瓶是無常」這個所
立宗，然後以「從無常因生故」作為能
立因，則此時「從無常因生故」這個能
立因對實在論者而言，不認為可以遍及
宗上的有法（主詞)「瓶」，因而並非是
共許極成，因此即犯「等同於所立」的
過失。 
    值得注意的是，青目最後有一段注
釋，是在顯示代表空宗立場的自性空的
比量，該段注釋說：「若依空破常者，則
無有過，何以故？此人不取空相故。」20 
引文中所謂「依空破常」，即指依於自性
空的比量，亦即與自立比量相對的歸謬
法（應成，prasavga)。此如印順的解讀：
「不能依於即空的緣起法的論理法（應
成法)，不能用以論究真理，不能破邪顯
正。」21 換言之，在立敵雙方缺乏共同
認知的情況下，唯有使用間接論證的歸
謬法，從對方的主張導出其理論的內在
矛盾，間接證成自宗的主張，才能避免
上述非共許極成的過失。 
3.結破 
    依清辨、安慧之釋：本品上來已盡
破無五蘊，由無五蘊，故亦無眼等入處。
因此，外人轉計實有五蘊以成立有眼等
入處，仍不能成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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